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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08   证券简称：亚盛集团   公告编号：2016-039 

甘肃亚盛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 被担保人名称：甘肃亚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

贸公司”）、甘肃亚盛绿鑫啤酒原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绿

鑫集团”）、甘肃亚盛田园牧歌草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田

园牧歌草业集团”）、甘肃亚盛亚美特节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

盛亚美特”）  

● 本次担保金额：拟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6,800万元的融

资担保  

● 被提供担保方未提供反担保  

● 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，无逾期担保 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 

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拟为以下所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提

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6,800万元的融资担保： 

被担保人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系 
融资担保额度 

（人民币、万元） 

甘肃亚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9,800 

甘肃亚盛绿鑫啤酒原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,000 

甘肃亚盛田园牧歌草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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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亚盛亚美特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7,000 

        合         计  56,800 

 

以上担保事项的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

准，授权经理层及财务部门负责办理每笔具体担保事宜，并签署相关

文件。 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9.11（三）条的规定：为

资产负债率超过70%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由于国贸公司、绿鑫集团资产负债率超过了70%，

上述国贸公司、绿鑫集团的担保事项需提交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甘肃亚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持股 100%，

法定代表人：高俊平。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。经营范围：自营和代

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16 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

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；进料加工和“三

来一补”；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。农副产品的种植，收购，销售，化

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品），啤酒原料的购销，自营或代理啤酒原料的进

出口业务，农业新技术开发，化肥的经营。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总资产 40,913.12 万元，负债

总额 35,476.84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86.71%，净资产 5,235.28 万元；

营业收入 28,571.77 万元，净利润 712.26 万元。 

本公司持有国贸公司 100%的股权。 

2、甘肃亚盛绿鑫啤酒原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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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。该公司法定代表人：火晓军，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，经营范

围：啤酒花及啤酒大麦种植、收购、加工、销售；啤酒花颗粒及浸膏

加工、销售；纸箱生产、销售；高科技农业新技术、农业新产品开发、

加工；库房租赁。 

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，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52,722.82万元，

负债总额为 39,373.41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74.68%，净资产 13,349.41

万元，营业收入 13,384.31 万元，净利润-2,971.80 万元。 

本公司持有绿鑫集团 100%的股权。 

3、甘肃亚盛田园牧歌草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

司。法定代表人：张延林，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，经营范围：各

类牧草产品（包括草粉、草块、草颗粒）的种植、加工、销售； 紫

花苜蓿种植、加工、销售；饲料销售；农副产品（不含粮食批发）种

植、 销售；农机作业。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总资产 71,134.27万元，负

债总额 45,320.35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63.71%，净资产 25,813.92 万

元；营业收入 18,598.01万元，净利润 2,394.05 万元。  

本公司持有田园牧歌草业集团 100%的股权。 

4、甘肃亚盛亚美特节水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。该公司

于 2014 年成立，法定代表人：张杰武，注册资本 15,000 万元，公

司持股 100%，经营范围：生产、组装和销售节水滴灌系统及其零件

和配套设备。2015年末总资产 19,691.66 万元，负债总额 547.37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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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资产负债率 2.78%，净资产 19,144.28 万元；营业收入 4,352.96

万元，净利润-53.23 万元。 

三、担保的主要内容  

由于担保合同需到实际融资时与融资合同一并签署，因此具体担

保内容和形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。本次担保自董事会、股东

大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 

上述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，

有利于上述公司获得银行借款资金，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。  

目前，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，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

情形。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。 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

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

通知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，基于对全

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

见如下：  

公司能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，谨慎控制

担保风险，保障公司的资产安全。公司本次提供的担保决策程序合法

有效，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审议通过。本次担保行为主

要是满足公司生产经营、业务发展需要，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，

并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同意该议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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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 

截止目前，本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137,100万元，全

部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，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，无逾期担保。 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甘肃亚盛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 事 会  

2016年7月23日 


